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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美力時集團有限公司財務顧問

根據上市規則第14.38條，本公司須於公佈刊登後21日內，即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或以前向股東寄發該通函。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準備及審核  Funrise Group 之財務資料以符合上市規則載入該通函內
之要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上市規則第14.38條之限制及將寄發該通函日期延
長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或以前。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公佈（「該公佈」），其中包括有關由本公
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Maxibase 以總代價23,000,000美元（相等於約179,400,000港元）
建議收購  Funrise Group 全部股份權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公
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該通函

根據上市規則第14.38條，本公司須於該公佈刊登後21日內，即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或以前向股東寄發關於收購之通函（「該通函」）。知悉  Funrise Group 某些附屬公司之財
務報表在之前尚未審核及只是由數間會計師事務所審閱該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七年四月
二十五日簽訂購股協議後，Funrise Group 聘請附屬公司其各自位處國家之會計師事務所
（「當地會計師」）。當地會計師現正在按上市規則要求準備及完成財務資料特別是準備
Funrise LLC, Funrise Inc. 及  Code 3 LLC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間之審核
財務報表（「財務資料」），預期將於該公佈日起計三星期內基本上完成。於本公佈日期，
財務資料尚未完成。所以，本公司之申報會計師（「申報會計師」）尚未能開始其工作直至
財務資料備妥以審閱。當收到財務資料後，申報會計師將立即開始其審閱工作及儘快準
備所需之綜合財務資料（「綜合財務資料」）以符合上市規則載入該通函內之要求。申報會
計師考慮到需要更多時間審閱當地會計師完成之審核工作及準備綜合財務資料載入該通



函。基於上述原因，特別是考慮到現在進度，申報會計師預期綜合財務資料之完成及有
關之會計師報告以載入該通函及連隨該通函，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之星期始備妥。
有見及此，本公司預計該通函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或以前寄出。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上市規則第14.38條之限制及將寄發通函日期延長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二十日或以前。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鄭榕彬先生、庾瑞泉先生與鄭詠詩小姐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陸海林博士、麥兆中先生與溫慶培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榕彬

香港，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

*　僅供識別


